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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opidogrel Bisulphate 藥費支付之爭議 
Controversy in Reimbursement of Clopidogrel Bisulphate  Usage 

 
行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

 

 

前 言 

依健保局資料顯示，Clopidolgrel 藥物使用量

增加速率急速上升，截至 92 年 Clopidolgrel 統計資

料顯示，藥品年申報量已達 6 億元(表一)。個案醫

院對於 Clopidolgrel 藥物之使用，已具體呈現新藥

使用所引發健保制度下的問題，健保局、衛生署、

相關學會似宜就未來制度面及品質面審慎研議。 
有鑑於此，本會於 93 年 12 月份邀集健保局、

相關專科醫學會及專家，針對 Clopidolgrel 藥物使

用之議題召開討論會議，尋求共識。本文謹利用相

關案例為代表提出說明，提供各界參考，期有助於

Clopidolgrel 藥物使用之醫療品質的提昇。 
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 93 年 5 月出版之「全民

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」記載 Clopidogrel 使用規

範如下： 
1. 限無法忍受 acetylsalicylic acid(aspirin)或對

acetylsalicylic acid 有禁忌而需使用抗血小板

製劑之病患使用(88/9/1)。 
2. 原則上本類製劑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不宜合

併使用，僅於冠狀動脈支架(stent)植入術後三

個月內，得依病情需要合併使用。申報費用

時須註明放置支架之日期(90/1/1)。 
3. 用於已發作之非 ST 段上升之急性冠心症(不

穩定性心絞痛和非Q波型心肌梗塞)而住院的

病人合併 acetylsalicylic acid 使用，可連續使

用九個月(93/4/1)。 

案 例 

案情摘要  
病患 92 年 09 月 24 日於神經外科門診診療，

主訴頭痛、視力模糊、手臂及腿之麻木感(一側或

兩側病歷未提及)，診斷為「腦動脈梗塞」，原核定

機關初核以「308A 適應症不符藥品給付一般通則

規定」為由核刪費用，複核以「不符合 93 年 5 月

版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第 12-13 頁之

Antiplatelet agents 使用原則與規定。310A、309A
適應症不符該類別藥品給付通則規定。」為由，不

補付費用，申請人不服，認為「病患對 Aspirin 不

耐，且患有腦血管疾病，有栓塞現象，需

Clopidolgrel 治療，敬請審查委員明察，惠予補付」

為由，向本會申請審議。 

審定結果 
申請審議駁回。 

審定理由 
依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記載申請人

理由為「病患對 Aspirin 不耐，且患有腦血管疾病，

有栓塞現象，需 Plavix 治療」，惟查所附病歷資料，

無法證明所載診斷為「腦動脈阻塞」，且病歷描述

不清，並無如申請理由所稱病患對 Aspirin 不耐之

記載，無法顯示需給付所請費用之適當理由，健保

局原核定爰予維持。 

討 論 

臨床觀點 
一. Clopidolgrel 75mg 之適應症為降低近期發生中

風、心肌梗塞或週邊動脈血管疾病的粥狀動脈

硬化病人之血管事件(如：心肌梗塞、中風或

其他因血管病變引起的死亡)的發生。 
二. 低劑量 Aspirin100mg 適於高危險群心臟血管

疾病之預防：包括心肌梗塞、心絞痛、腦中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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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時性腦缺血發作、週邊動脈血管阻塞等疾患

之預防治療。 
三. Aspirin 係對環氧酶(Cyclo-Oxygenase)抑制使

血小板無法產生 Thromboxane，並進而緩解血

管之痙縮及防止血小板之凝集；而 Clopidolgrel 
是抑制 ADP 誘導的血小板凝集，防止動脈血

栓的發生。 
四. 依據健保局藥品給付規定：Clopidolgrel 限無法

忍受 Aspirin 或對 Aspirin 有禁忌而需使用抗血

小板製劑之病患使用。 
五.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

以實證醫學觀點探討-慢性缺血性心臟病患使

用 Clopidolgrel 治療爭議，討論 Clopidolgrel
與 Aspirin 之療效比較，經由醫療相關專家，

透過臨床醫學、倫理、經濟等層面考量，並依

據臨床實證資料進行分析討論，共識認為：在

“不穩定心絞痛及非 ST 波段上升型心肌梗

塞＂及“放置冠狀動脈支架＂的病人，應合併

使用 Clopidogrel 及 Aspirin。此外，Clopidogrel
可以做為心肌梗塞、缺血性腦中風，及周邊血

管疾病之後的次級預防；其效果和 Aspirin 相

當或是更好。至於在穩定性心絞痛或“ST 波

上升型心肌梗塞＂的病人，若對 Aspirin 有禁

忌(如過敏或腸胃不適)，Clopidogrel 應視為第

二線藥物。 
六. 國外初期所作之研究多以大劑量 Aspirin (1200 

mg)作為研究之對象，後因 Aspirin 之副作用

過大，多數研究均調整為中劑量 (300-500 
mg)，故低劑量(50-300 mg)相關實證研究數據

較少。最近研究分析顯示上揭三組劑量其藥物

療效並無顯著差異，但低劑量腸胃不適症狀之

副作用相較於其他兩組則有顯著減少的情

形。國內李悌愷等人也曾發表國人使用 Aspirin 
100mg 之藥效評估研究報告，結果顯示國人使

用 100mg 即可達到效果。 
七. 目前臨床上明確的抗藥性認定仍有困難，如要

做進ㄧ步特別檢驗，則需檢驗血小板功能，臨

床上尚不易取得專一性檢驗方式。但臨床上發

現病患使用 Aspirin 仍然發生血管阻塞事件(如
心肌梗塞、腦中風)，通常會判定為 Aspirin 產

生抗藥性，此時使用 Clopidolgrel 即是合理的

考量。 

其他 
一. 應發展本土的實證醫學研究，建立系統資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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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金額 90 年 91 年 92 年 

總計 24,902,165 235,167,949 624,124,516 
資料來源：中央健康保險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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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本次討論議題為例，醫師處置、民眾抗藥性

產生均顯示東西方在藥物效應上可能存在差

異性。 
二. 過去健保局是以專業審查來管控財務，醫院總

額實施後，應轉為監控醫療品質；醫療院所參

與卓越計畫後為管控財務，恐有病患符合適應

症卻改以使用低價藥或不予開立該項藥品；反

之未參與卓越計畫者，可能以業務衝量或使用

高價藥物等方式來因應，是否影響醫療品質，

值得健保局加以考量。 
三. 關於藥品使用的成長，新藥進入保險給付通常

在第 4 年達到成長高峰，第 4-5 年呈現水平標

準。健保局對於治療新藥及預估費用支出達億

元以上之藥品，均會考量與藥商進行價量協

議。目前價量協議有二種方式，(1)成長至某ㄧ

數量時要求藥商降價；(2)與藥商協議，訂定支

付上限量，超出一定金額時請藥商退費。 
四. 保險不應全面涵括，開放自費或投保範圍選擇

權之議題，是健保制度及法令規劃上的問題，

應由衛生署統籌研議。 

綜合意見及建議 

一. 對無法忍受 Aspirin 或對 Aspirin 有禁忌而使用

Clopidolgrel 者，應詳加注意其開立 Aspirin 處

方之劑量、副作用及 Clopidolgrel 用藥之適當

性。 
二. Clopidolgrel 之使用時機及 Aspirin 之合理劑

量，國內外之見解仍不甚ㄧ致，目前健保給付

基於其個別適應症及財務原因，將 Clopidolgrel
列為第二線用藥之規定，自有其考量。 

三. 醫學會所彙擬之 Clopidolgrel 及 Aspirin 適應

症及使用劑量等相關資料，甚為完整，建議併

同委員卓見，送健保局參考。 
四. 個案醫院對於 Clopidolgrel 藥物之使用，已具

體呈現健保制度下新藥使用所引發的問題，健

保局、衛生署、相關學會似宜就未來制度面及

品質面審慎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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